
 

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关 于 印 发 

《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科 研 试 验 管 理 暂 行 办 法》 的 通 知 

总公司所属各单位, 各铁路公司 ( 筹备组 ): 

现将 《中国铁路总公司科研试验管理暂行办法》 印发给你 

们, 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

 

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科 研 试 验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

第 一章 总 则 

第 一 条 为 规 范 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( 以 下 简 称 总 公 司 ) 科 研 

试 验 管 理, 结 合 铁 路 科 研 试 验 工 作 特 点, 制 定 本 办 法。 

第 二 条 本 办 法 适 用 于 总 公 司 立 项 的试 验 计 划 项 目和 总公 司 

科 研 课 题 研 发 的 新 产 品、 新 技 术、 新 装 备 试 验 项 目的管 理。 

第 三 条 总 公 司 立 项 的 科 研 试 验 计 划 项 目作 为 总公 司 科 技 研 

究 开 发 计 划 的 组 成 部 分, 纳 入 《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科 技 研 究 开 发 

计 划》 统 一 管 理。 

第 二 章 试 验 立 项 

第 四 条 总 公 司 科 技 管 理 部 ( 以 下 简 称 科 技 部 ) 负 责 科 研 

试 验 的 归 口管 理 , 根 据 铁 路 科 技 创 新 需 要, 在 广 泛 征 求 总 公 司 相 

关 业 务 部 门 意 见 的基 础 上, 提 出科 研 试 验 计 划 项 目的名 称、 主 要 

内容、 试 验 地 点 和 时 间、 经 费 ( 额 度 )、 科 研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建 

议, 经 总 公 司 科 研 计 划 管 理 委 员 会 审 查 和 总 公 司 批 准 后 下 达执 

行。 

第 五 条 对 急 需 开 展 的 科 研 试 验, 由科 技 部 会 同 总公 司 相 关 

业 务 部 门提 出试 验 相 关 内容 和 要 求, 报 总 公 司 批 准 后, 补 充 纳入



 

计 划 , 按 照 计 划 任 务 实 施。 

第 三 章 试 验 实 施 

第 六 条 按 总 公 司 统 一 部 署 开 展 的 涉 及 多 专 业 的 重 大、 综 合 

性 科 研 试 验, 为 加 强 试 验 工 作 的 组 织 领 导, 根 据 需 要 可 组 建 试 验 

领 导 小 组, 统 筹 指 导 和 协 调 试 验 工 作 , 科 技 部 牵 头 承 担 试 验 组 织 

的 具 体 工 作 , 推 进 试 验 顺 利 实 施; 其 它 科 研 试 验 计 划 项 目根 据 需 

要, 由科 技 部 或 总 公 司 相 关 业 务 部 门 牵 头 组 织 实 施。 对 于 总 公 司 

科 研 课 题 研 发 的 新 产 品、 新 技 术、 新 装 备 试 验 按 照 科 研 课 题 程 序 

管 理 , 由科 技 部 或 总 公 司 相 关 业 务 部 门 组 织 实 施。 

第 七 条 科 技 部 与 科 研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签 订 《中 国 铁 路 总 公 

司 科 研 试 验 任 务 书》 ( 附 件 1 ); 科 技 部 或 总 公 司 相 关 业 务 部 门 负 

责 组 织 科 研 试 验 大 纲 评 审 和 试 验 过 程 管 理。 

第 八 条 科 研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一 般 包 括 技 术 负 责 单 位、 试 验 实 

施 单 位 和 试 验 参 加 单 位 , 相 关 责 任 和 分 工 在 《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

科 研 试 验 任 务 书》 中 明 确。 科 研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应 具 备 独 立 法 人 

资 格 并 具 备 组 织 实 施 科 研 试 验 的 必 要 条 件, 需 指 定 具 有 高 级 技 术 

职 称 或 具 有 相 当 资 格 资 质 的 科 研 试 验 项 目负 责 人, 组 建 能 够 满 足 

试 验 工 作 需 要 的 项 目组。 

第 九 条 技 术 负 责 单 位 负 责 编 制 试 验 大 纲 , 制 定 试 验 计 划 , 

开 展 试 验 测 试 和 数 据 分 析 , 撰 写 试 验 报 告, 解 决 试 验 过 程 中 的 技 

术 问题, 承 担 相 应 的 安 全 责任。 试 验 大 纲 主 要 包 括 : 试 验 目 的、



 

试 验 地 点、 试 验 内容、 试 验 方 法、 测 点 布 置、 试 验 设 备、 评 判 标 

准、 试 验 组 织 和 分 工、 试 验 计 划、 试 验 条 件、 主 要 安 全 风 险 点 

( 在 运 营 线 路 上 安 排 的科 研 试 验 )、 安 全 措 施 及 要 求 等 内容。 

第 十 条 试 验 实 施 单 位 一 般 为 试 验 区 ( 段 ) 所 在 铁 路 局 或 

线 路 主 管 单 位, 应 牵 头 组 织 确 认 试 验 条 件, 根 据 批 复试 验 大 纲 制 

定 实 施 方 案 及 有 关 管 理 制 度 , 对 相 关 参 试 人 员 进 行 安全 教 育 和 技 

术 培训 ; 负 责 组 织 试 验, 建 立 每 日交 班 会 制 度, 协调 解 决 试 验 过 

程 中 出现 的 问题, 保 证 试 验 顺 利 进 行; 负 责 科 研 试 验 项 目本 身 的 

安 全, 承 担 相 应 的 安 全 责 任; 负 责 提 供 设 备 保 障、 车 辆 配 备、 安 

全 保 卫 和 后 勤 保 障, 以及 协 助 开 展 试 验 测 试 等 工 作。 

第 十 一 条 试 验 参 加 单 位 配 合开 展 试 验 工 作, 提 供 相 关 技 术 

资 料, 负 责 试 验 产 品、 装 备 的 检 查 维 护 和 技 术 安 全 保 障。 

第 十 二 条 试 验 大 纲 评 审 通 过 后, 组 织 评 审 部 门 印 发 《科 

研 试 验 大 纲 评 审 意 见》。 在 未 交 付 运 营 的 线 路 上 单 独 安 排 的 科 研 

试 验, 试 验 应 在 静 态 验 收 完 成、 动 态 验 收 基 本 完 成 ( 轨 道 、 接 

触 网、 信 号 系 统 动 态 检 测 全 部 完 成, 动 态 检 测 结 果 合 格 ) 后 开 

展。 

第 十 三 条 对 需 要 上 线 试 验 且 涉及 行 车 安 全 的新 产 品、 新 技 

术、 新 装 备, 由科 技 部 或 总 公 司 相 关 业 务 部 门按 规 定 履 行 评 审 程 

序, 批 准 后 上 线 试 验。 

第 十 四 条 科 研 试 验 应 严 格 按 照 试 验 大 纲 进 行, 对 试 验 实 施 

方 案 执 行 过 程 中发 生 的 方 法 和 内容 调 整、 主 要 人 员 变 动及 其 他 可



 

能 影 响 试 验 顺 利 实 施 的 重 大 事 项 , 科 研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应 及 时 提 出 

调 整 方 案, 报 总 公 司 批 准。 

第 十 五 条 科 研 试 验 应 充 分 发 挥 环 行 铁 道 试 验 基 地 及 铁 道 行 

业 国 家 级 试 验 平 台 ( 中 心 ) 的 作 用 或 在 未 开 通 运 营 的 线 路 上 进 

行。 确 需 在 运 营 线 路 上 进 行 试 验 的, 由 总 公 司 运 输 部 门 协 调 相 关 

铁 路 局 安 排 具 体 地 点。 

第 十 六 条 有 下 列 情 况 之 一 者 , 科 技 部 或 总 公 司 相 关 业 务 部 

门 向科 研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下 达 限 期 整 改 通 知,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应 在 规 

定 的 时 间 内 向科 技 部 或 总 公 司 相 关 业 务 部 门 报 送 整 改 情 况 报 告。 

( 一 ) 无 正 当 理 由 拖 延 试 验 进 度。 

( 二 ) 技 术 路 线 发 生 重 大 偏 差。 

( 三 ) 擅 自变 更 试 验 任 务 书 主 要 内 容。 

第 十 七 条 各 单 位 要 高 度 重 视 安 全 工 作 , 试 验 过 程 中发 生 安 

全 问 题 , 试 验 组 织 实 施 单 位 必 须 及 时 报 主 管 部 门, 认 真 组 织 调 查 

分 析 , 采 取 整 改 防 范 措 施。 科 研 试 验 期 间, 由 于 工 程 质 量 与 工 程 

管 理 引 起 的 事 故 按 工 程 事 故 有 关 规 定 处 理 , 属 铁 路 交 通 事 故 的 按 

《铁 路 交 通 事 故 调 查 处 理 规 则》 处 理。 因管 理 不 到 位 等 因 素 导 致 

的 行 车、 人 身 事 故, 按 有 关 规 定 严 肃 追 究 责 任。 

第 四 章 试 验 经 费 

第 十 八 条 总 公 司 科 研 试 验 计 划 项 目经 费 由 总 公 司、 生 产 企 

业 等 合 理 分 担 解 决 , 总 公 司 经 费 为 补 助 性 经 费。 对 于 总 公 司 科 研



 

课 题 研 发 的 新 产 品、 新 技 术、 新 装 备 试 验 项 目, 试 验 用 新 产 品、 

新 装 备 由 生 产 企 业 提 供 , 其 试 验 测 试 费、 检 修 维 护 费、 路 网 占用 

费、 试 验 配 合 费 及 因 新 产 品、 新 装 备 缺 陷 造 成 的铁 路 设 备 设 施 损 

害 费 原 则 上 由 生 产 企 业 解 决 , 具 体 费 用 额 度 由 生 产 企 业 与 试 验 承 

担 单 位 协 商 确 定。 

第 十 九 条 列 入 总 公 司 科 研 试 验 计 划 的 试 验 经 费 实 行 预 算 管 

理。 科 研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负 责 组 织 编 制 《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科 研 试 

验 经 费 预 算 书》 ( 附 件 2 ), 经 费 预 算 必 须 经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财 务 部 

门 审 核 通 过 后 上 报 总 公 司。 

第 二 十 条 科 研 试 验 经 费 由直 接 费、 间 接 费、 外 委 支 出 费 和 

税 金 组 成 ( 具 体 费 用 构 成 及 要 求 见 附 件 3 )。 

第 二 十 一 条 试 验 经 费 预 算 一 经 下 达 , 原 则 上 不 予 调 整。 试 

验 经 费 的 管 理 使 用 须 执 行 国 家、 总 公 司 有 关 管 理 规 定。 

第 二 十 二 条 总 公 司 根 据 当年 下 达 的 科 研 试 验 经 费 预 算 和 科 

研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提 供 的 有 关 资 料 拨 付 试 验 经 费。 时 间 跨 度 一 年 以 

上 的 科 研 试 验 , 试 验 经 费 实 行 分 年 度 拨 付 , 并 根 据 需 要 对 科 研 试 

验 进 行 中期 检 查 , 检 查 结 果 是 年 度 试 验 经 费 拨 付 和 验 收 的 重 要 依 

据。 

第五 章 试 验 验 收 与评 审 

第 二 十 三 条 科 研 试 验 工 作 结 束 2 个 月 内,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须 

提 交 《中 国铁 路 总 公 司 科 研 试 验 结 题 验 收 表) ( 附 件 4 )、 科 研



 

试 验 报 告、 任 务 书 约 定 的 技 术 文 件、 试 验 经 费 收 支 明 细 表 , 以及 

试 验 验 收 所 需 的 其 他 相 关 文 件 ( 书 面 文 件 及 相 应 的 电 子 文 档 ), 

报 送 科 技 部。 

第 二 十 四 条 在 收 到 科 研 试 验 验 收 申请 材 料 后 , 科 技 部 负 责 

组 织 技 术 验 收, 并 向 科 研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印 发 签 署 验 收 意 见 的 

《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科 研 试 验 结 题 验 收 表》。 

第 二 十 五 条 对 于 重 大、 综 合 性 科 研 试 验 , 科 技 部 负 责 组 织 

试 验 技 术 评 审, 对 试 验 成 果 进 行 评 价。 

第 二 十 六 条 经 总 公 司 批 准 因故 终 止 的 科 研 试 验 , 试 验 承 担 

单 位 应 及 时 清 理 账 目与 资 产 , 编 制 经 费 结 算 及 资 产 清 单, 结 余 经 

费 原 渠 道 退 还 , 相 应 资 产 按 国 家 有 关 规 定 处 理。 

第 二 十 七 条 未 经 总 公 司 同 意, 试 验 承 担 单 位 不 得 对 外 泄 

露、 报 道 和 发 布 有 关 试 验 信 息、 试 验 数 据、 试 验 结 论 以及 技 术 资 

料 等。 科 研 试 验 涉 及 国 家 科 技 保 密 或 总 公 司 技 术 秘 密 的, 按 照 国 

家 及 总 公 司 有 关 规 定 执 行。 科 研 试 验 形 成 的 知 识 产 权 , 按 照 国 家 

及 总 公 司 科 技 创 新 知 识 产 权 管 理 有 关 规 定 执 行。 

第 六章 附 则 

第 二 十 八 条 本 办 法 由 总 公 司 科 技 部 负 责 解 释。 

第 二 十 九 条 本 办 法 自 20 14 年 8 月 1 日起 施 行。 原 铁 道 部 

印发 的 《铁 道 部 科 研 试 验 管 理 暂 行 办 法》 ( 铁 科 技[ 20 12] 24 6 

号 ) 停 止 执 行。



 

附 件 : 1. 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科 研 试 验 任 务 书 

2. 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科 研 试 验 经 费 预 算 书 

3. 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科 研 试 验 经 费 构 成 及 要 求 

4. 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科 研 试 验 结 题 验 收 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